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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

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国

办发〔2019〕39号）要求，税务总局决定进一步简化税务行政许

可事项办理程序、部分税务行政许可文书和报送材料。现将有关

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压缩办理时间 

税务机关办理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、增值税专用发票

（增值税税控系统）最高开票限额审批、对采取实际利润额预缴

以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预缴方式的核定，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个

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；办理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，
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在上述时限

内不能办结的，经税务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 5个工作日。 

二、简并申请文书 

（一）取消《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》中“法定代表人（负责

人）”“联系地址”栏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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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税务机关办理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、延期申报的核

准，不再要求申请人填写《延期缴纳税款申请审批表》《延期申

报申请核准表》。 

三、减少材料报送 

（一）税务机关办理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的核准，不再要

求申请人单独提供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报告、当期货币资金余额材

料、应付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等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支出预算

材料，改为申请人在《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》中填写相关信息及

申请理由；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连续 3个月缴纳税款情况和资产

负债表，由税务机关在信息系统中主动核查。 

（二）税务机关办理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，不再要求申

请人单独提供确有困难不能正常申报的情况说明，改为申请人在

《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》中填写申请理由。 

四、简化送达程序 

税务机关通过办税服务窗口向申请人直接送达税务行政许可

文书，且申请人无异议的，由受送达人或者其他法定签收人在税

务行政许可文书末尾的签收栏签名或者盖章，注明收到日期，不

再另行填写《税务文书送达回证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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